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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招商引资政策的若干规定
　　为贯彻落实好《中共松原市委松原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体制改革强化封闭管理的决定》(松发[2002] 11号)，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更加积极、有效、广泛地吸引外资和域外资金，把开发区建成特殊政策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全市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规、政策，借鉴外地经验，结合开发 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税收方面
　　第一条 凡是在开发区投资兴办的工业生产型项目，经营期在10年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从投产之日起，企业前3年内 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和第4--5年内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50%，由开发区财政建立企业发展基金，按年度拨付给企业，专向用于该企业的 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经营期在10年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从投产之日起，企业前3年内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开发区财政按年 度拨付给企业。
　　第二条 凡是在开发区投资兴办的非生产型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年缴纳税金在100万元以上的，从营业之日起，企业前3年内所缴纳 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开发区财政建立企业发展基金，按年度拨付给企业，用于企业发展和创新。经营期在10年以上，年缴纳税金在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从营业 之日起，企业前2年内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开发区财政按年度拨付给企业。
　　第三条 凡是经省级以上单位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从认定之日起，除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及《印发(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吉政发[1998]18号的政策外，同时享受5年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开发区财政按年度拨付给企业。
　　第四条 凡是在开发区投资兴办的产品出口创汇企业，除享受国家有关政策外，凡出口产品产值达到企业全部产品产值 50%以上的 ，企业当年缴纳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50%，由开发区财政按年度拨付给企业。
　　第五条 凡是在开发区投资兴办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社会公益项目，从经营之日起，前5年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由 开发区财政按年度拨付给企业。
　　第六条 政策兑现程序为：企业持缴税凭证及相关文件到开发区计划部门，根据产业类型、时间起止等进行核准后，再持缴税凭证到财政部 门进行核准，然后报开发区财经领导小组审批后由财政部门兑现(开发区财政建立企业发展基金，专项用于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
　　二、收费方面
　　第七条 开发区除基础设施配套收费外，原则上较大型工业企业、商贸流通企业及社会公益性企业实行“零收费”(具体问题另行规定)。
　　三、奖励方面
　　第八条 奖励对象是指提供中介服务，为开发区引进资金、项目和人才做出贡献的国内外公民、行政、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下称中介人) 。按其贡献大小，给予一次性奖励。
　　奖励范围：
　　(一)引进资金的中介人;
　　二)引进外商来开发区兴办企业的中介人;
　　(三)引进高级人才的中介人。
　　第九条 引进的资金全部到位后，一个月内对中介人给予以下奖励;
　　(一)引进无偿资金，一次奖励引进资金总额的20%。
　　(二)引进国内外无息资金，就其使用年限不同按5—10%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使用期1—3年(含3年)的奖励5%;3—5年(含5年)的奖励7%;5—10年(含 10年)的奖励8%;10年以上的奖励10%。
　　(三)引进国内外与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相同的资金，按引进资金总额的0.5—3%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使用期 1—3年(含3年)的奖励0.5% ;3—5年(含5年)的奖励1%;5—10年(含10年)的奖励1.5%;10—15年(含15年)的奖励2%;15年以上的奖励3%。
　　(四)引进国内外低于银行同期固定资产贷款利率的资金，视其使用年限和利率差的不同给予一次性奖励。参照本条 (二)，利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 奖励增加0.5百分点。
　　第十条 为开发区引进项目的，项目建成投产一个月内，按实际引入资金5—8‰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经营期限20年以下的项目奖励5 ‰，20年以上的奖励8‰。
　　促成产品、技术出口或促成“两来一补”的项目成功的，按实际交易的2——4‰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十一条 引进专业人才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才能和贡献大小对中介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第十二条 奖金支付按照“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执行。兴办合资、合作企业的奖金由引入方支付;兴办独资企业的，奖金队财政返还的 企业发展基金中支付;兴办公益事业项目的，由歼发区支付。
　　第十三条 符合上述受奖条件的中介人，须提供合同、中介部门出具的验资报告和受益单位的证明，经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开发 区财经领导小组批准后兑现奖金。
　　四、服务方面
　　第十四条 开发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任何部门、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到开发区及区内企业进行收费、罚款和摊派;不准随意搞检查和评 比活动;不准借助上级机关到开发区检查工作。确需对开发区及区内企业检查时，必须报市委、市政府开发区建设领导小组批准，并到市纪检委、监察局和市开发区建设办公室登记备案后， 方可入区检查。
　　第十五条 开发区对前来投资建设者提供优质服务，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公，特区特管，特事特办，对 重大投资建设项目和重大事项，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方法灵活处理。
　　第十六条 为优化经济发展软环境，围绕项目建设，推行目标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绿色通道制、科学审批制、举报奖励制、 责任追究制、行风评议制等八项制度，努力创建一流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服务环境和人居环境。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它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地方，以本规定为准。

